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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波 画

    前不久，长宁区检察院以正当

防卫为由，对一起故意伤害案的犯罪
嫌疑人小张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2020年 6月 1日晚，长宁区某
建筑工地的工人宿舍洗衣房内，工

人小张正在洗衣服，此时工友李某
和其表弟金某在外喝完酒回到宿

舍，李某发现自己的衣服不见了，于
是质问正在洗衣服的小张，二人发

生口角。金某告诉李某是自己将他
的衣服晾晒出去了，与小张无关，可

李某仍不停谩骂小张。

小张开始并没有还嘴，只是劝
李某早点休息，其他在场的工友也

纷纷劝李某不要骂人，但李某仍继

续谩骂，小张不堪其扰，便跟他打起

了嘴仗。此时，李某突然从床底拿出
两个空酒瓶，一手一个，并用其中一

个向小张头上砸去，啤酒瓶碎裂，小
张害怕李某继续攻击他，于是一把

夺过李某手中的酒瓶断茬。
金某见小张抢啤酒瓶，就上前

拿过李某手中另一个啤酒瓶砸向小

张头部，随后金某手掐小张脖子，并

一脚将小张踹倒在床。处于弱势的
小张害怕金某对他实施进一步侵

害，于是向金某挥动手中的酒瓶断
茬，造成金某手部、面部多处划伤。
经鉴定，小张的伤势构成轻微

伤，金某的伤势构成轻伤二级。

7 月 22 日，金某、李某因有殴

打他人的行为，被公安机关行政拘
留十日并处罚款人民币五百元。而

小张则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移送检
察机关审查起诉。

长宁区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
本案中，李某酒后无故辱骂小张，用

酒瓶砸小张头部，对其实施了不法

侵害。李某手中有一个酒瓶断茬和
一个完整酒瓶，对小张构成了较大

的人身威胁，小张为了保护自己免
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采取了夺

走李某手中酒瓶断茬的防卫行为。
此时，李某表弟金某继续用另一个

酒瓶砸小张，不法侵害持续进行。小

张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挥舞酒瓶

断茬防止二人接近。本案系李某酒
后无故辱骂小张引发，小张对案件

起因并无过错。在整个事件发生过
程中，小张并未主动攻击，其抢夺及

挥舞酒瓶断茬的行为属于防卫行
为。该行为虽造成不法侵害方一人

轻伤，但并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也

未造成重大损害，不属于防卫过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检察机关认
为小张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

刑事责任，依法予以不起诉。2021

年 8月 13日，长宁区检察院向小张

送达了《不起诉决定书》。

检察官既是犯罪的追诉者，也

是无辜的保护者。三年来，长宁区检
察院坚守客观公正立场，共认定正当

防卫不起诉案件 4件，彰显“法不能
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理念，鼓励公民

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利，同时对不法
侵害人及潜在犯罪人形成震慑。

检察官在此提醒，正当防卫是
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是与不法行

为作斗争的重要法律武器。当公民
遇到不法侵害时，应当优先选择报

警。但若情况紧急，人身伤害的威胁
性较大，可以进行正当防卫，以保护

自身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通讯员 王奕颖 本报记者 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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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知青子女为何不能获征收补偿款？

迁荩动产房

事荩家姻婚

遭辱骂殴打夺酒瓶反击，怎判？

小超市日均增新客户百余人？

原是虚构订单冒领平台补贴

    赵先生居住的房屋征收

了，其外甥女杨某的户口登记

在该房屋内。杨某原为知青子

女回沪身份，因协商分割征收

补偿利益不成，杨某一纸诉状
把舅舅赵先生告上了法院。杨

某本以为十拿九稳能胜诉的官
司，最终却一无所获。

赵先生和赵女士为同胞兄
妹关系。二人的父母在上海有

一套承租公房（以下简称系争

房屋），房屋承租人为父亲。父
亲于1984年亡故，之后系争房

屋承租人没有变更。赵先生和
赵女士均在系争房屋出生长

大。1969年，赵女士作为上海知
青到安徽插队落户，后在安徽

与同为上海知青的杨先生结

婚，1974年生有一女杨某。1986
年5月，杨某按照知青子女回沪

政策户口从安徽迁入上海杨先
生的父亲承租的公房内，之后

杨某一直在该房屋内居住，生
活由其爷爷奶奶照料。为了到

教育资源更好的学校就读，杨
某的户口于1987年7月迁入系

争房屋。杨先生和赵女士的户
口于1991年从安徽迁入杨先生

的父母房屋内。1992年该房屋
拆迁，杨先生和赵女士夫妻享

受了动迁安置，杨先生夫妻用
所得动迁安置款在本市购买了

一套两居室商品房，产权登记
在其一家三人名下。赵先生自

1990年离异后一直没有再婚，

1994年赵先生的母亲去世，之
后系争房屋一直由赵先生一人

居住，直至房屋征收。
2020年2月，系争房屋被纳

入征收范围。同年3月17日，赵
先生作为该户签约代表和征收

单位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

议，拟获得房屋征收补偿款共
计546万余元。征收前系争房屋

登记有赵先生和杨某两个人的
户口。杨某找到赵先生协商征

收补偿款的分配，杨某认为自
己是按照知青子女回沪政策将

户口迁入系争房屋的，之所以
没有在系争房屋居住过，是因

为系争房屋居住困难。即便自
己不在系争房屋居住，根据政

策和法律规定，也应被认定为
房屋同住人，因此杨某坚持要

分得全部征收补偿款的二分之
一。在协商过程中，赵先生收到

了法院送达的杨某已经起诉的

诉讼材料。
赵先生找到了我们咨询。

我们给他梳理分析本案，认为

杨某不能被认定为系争房屋同
住人，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

应全部属于被告赵先生所有。
公房征收补偿中，户籍在册人

员若基于知青子女回沪政策户
口迁入被征收房屋，一般应按

照房屋同住人对待，有权享受

征收补偿利益。法院司法裁判
口径中一般不会轻易否定知青

子女回城身份户籍在册人员的
同住人地位。但是本案的特殊

性在于，杨某不是基于知青子

女回沪身份迁入系争房屋的，
杨某不应被认定为系争房屋同

住人。首先，杨某的户口按照知
青子女回沪身份迁入到其本市

他处，后又从他处迁入系争房

屋。对系争房屋来说，杨某不是
按照知青子女回城身份户口迁

入的。其次，杨某自户口迁入后
从没有在系争房屋实际居住

过，其户口迁入的目的是为了
入学方便，是属于他人帮助性

质。再次，系争房屋来源和杨某

没有关联，杨某对系争房屋无任

何贡献。杨某当时作为未成年
人，其居住利益应该由其父母来

保障。杨某在本市他处有良好的
居住条件，其从未实际居住并非

因为系争房屋居住困难。
后赵先生委托我们代理应

诉维权，案件的走向和判决结果

符合我们之前的分析和预测，最
终法院认定原告杨某不符合同

住人条件，判决系争房屋征收补
偿款归被告赵先生所有。

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
（23101201010282341）

韩迎春律师
（执业证号

13101200711142563）

每周六、周日（下午1时到下

午6时）为固定接待免费咨询时间，

其他时间当面咨询需提前预约
电话：4009204546

地址：普陀区常德路1211号

宝华大厦1606室（轨交7号线、13

号线长寿路站，6号口出来即到）

    张先生与韩女士登记结婚后没

几年，由于双方性格不合，于 2018年
5月份协议离婚。离婚时，双方约定位

于普陀区长寿路的一套自住房屋归独
生子小张所有，小张由韩女士抚养，抚

养费由韩女士一人负担，但是该房屋
的贷款仍由张先生一人偿还。离婚后，

张先生便到外地做生意，每年难得回上

海几次。
去年底，张先生突然回到韩女士

家，声称需要卖掉这套房子，用于归还
自己做生意亏损欠别人的借款。韩女

士坚决不同意，把张先生赶出家门，并
找人换了一把锁，防止张先生再突然

闯到家里，影响母子二人的生活。不肯
善罢甘休的张先生，一纸诉状将韩女

士告上法院，请求涉案房屋归原、被告

二人所有，并由二人均分。
突如其来的官司让韩女士措手不

及，经过咨询只能聘请律师代为应诉。

在庭审中，韩女士的代理律师辩称，
原、被告离婚时约定涉案房屋归婚生

儿子一人所有，视为夫妻双方将该房
屋赠与儿子，该赠与行为合法有效，原

告无权再撤销赠与，请求法院驳回原

告诉请。法庭经审理查明，涉案房屋登
记在原、被告名下，系夫妻共同财产，

该房屋现抵押给银行，按揭贷款每月
3500元由原告按月偿还。原、被告的离

婚协议属于双方自愿签订，无任何胁
迫、欺诈行为。离婚后，该房屋产权尚未

变更登记至儿子名下。现原告因为资金

需要，要求撤销赠与，收回房屋，作为夫
妻共同财产，进行均等分割。

庭审中，原、被告就法庭归纳的争
议焦点，即涉案房屋是否可以撤销赠
与，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原告张先生认

为，虽然离婚协议中双方共同约定该

房屋归儿子一人所有，视为双方自愿
将属于其夫妻共有的房屋赠与其儿

子，赠与合同成立，但是赠与人在赠与
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本案，赠与房产并未过户至儿子名下，
视为赠与尚未完成，因此原告有权撤

销赠与，收回房产。

被告韩女士的代理人则认为，离
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

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
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该离婚协议

是原、被告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符
合法律规定为有效协议。本案中，原、

被告双方对其未成年的儿子负有抚
养、教育的义务，双方约定将该房屋进

行赠与是作为父母对儿子今后健康成
长提供的物质保障，具有道德义务的

性质。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具有救灾、
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

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
适用前款规定”，故依法不能撤销。同

时，根据法律规定，赠与人明确表示将
赠与物赠给未成年人个人的，应当认

定该赠与物为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
而韩女士作为儿子的监护人，有权履

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
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

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因
此，原告无权要求撤销赠与。

最终，法庭采纳了被告的意见，认
定本案赠与合同成立后，涉案房屋已

归小张个人所有。现原告要求判令该

房屋归原、被告所有，违背了“赠与人
明确表示将赠与物赠给未成年人个人

的，应当认定该赠与物为未成年人个
人财产”的规定。综上，法院驳回了原

告的诉讼请求。 宋博律师
（执业证号 13101200910483700）

咨询电话：021-61439858

    本报讯（记者 孙云）为了鼓

励入驻平台的商家开发新客户，
电商平台经常会推出一些优惠补

贴活动。最近，某知名电商平台发
现，与其合作的一家松江市郊小

超市因此获得了远超同类店铺的
补贴，计算下来，这家超市每天要

增加百余名新客户，十分蹊跷。在

电商平台报警后，杨浦公安分局
定海路派出所成功侦破这起涉嫌

诈骗的新型案件，对超市经营者

曾某、方某刑事拘留。

在调查中，民警了解到，根据
该电商平台的拉新活动补贴规

则，新注册客户次日通过该平台
在入驻商户购物超过 20元后，商

户就能获取平台大大高于 20元
的资金补贴。看到这里似乎有差

价可赚，涉案超市的经营人曾某

与方某便在附近拉拢老年市民注
册成为该电商平台会员，承诺对

方只需要第二天通过平台在自己

经营的超市购买价值 20元的商

品，自己就会私下退还 20元现
金，并再赠送一袋鸡蛋作为感谢。

听说能免费获得 20元商品

及一袋鸡蛋，不少老人动了心，互
相介绍来该超市注册会员并购物，

并在不经意间“帮助”曾、方二人在
短短 20余天内从该平台获得了 9

万余元补贴。到案后，犯罪嫌疑人
曾某、方某对其虚构订单骗取平

台补贴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检察机关认定系正当防卫，对嫌疑人依法不起诉


